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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6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转达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对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

第 2139(2014)、2165(2014)、2191(2014)、2258(2015)、2332(2016)、2393(2017)、

2401(2018)、2449(2018)、2504(2020)和 2533(2020)号决议执行情况第七十二次报

告(S/2021/390)的立场。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重申其在回应秘书长以往关于上述安全理事会决

议执行情况报告时提出的关切。特别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要指出，这些

报告的作者没有注意到公正和诚信的原则。他们把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行使宪法权利和义务，保护其公民并捍卫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合法政府，与被安

全理事会列为恐怖主义实体的武装团体和携带非法武器、从事非法活动的法外团

体等同起来。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采取的方法和立场继续公然无视

叙利亚政府的关切。这些方法和立场仍然是不平衡的，因为是为了达到并非出于

专业精神的目标，即向某些敌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政府——主要是美国、英

国和法国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屈服，这令人遗憾。 

 作为例子，我们引用了报告作者对叙利亚西北部、阿勒颇北部和叙利亚西南

部几个地区的敌对行动升级的说法(第 3、4、5 和 9 段)。报告在第 16、17 和 18

段中甚至更进一步，作者称，“冲突各方没有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如下关键原

则：在平民与作战人员之间和在民用物体与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分；避免不加区

别地袭击；攻击须具有相称性；在开展军事行动时时刻注意避开平民和民用物体。”

叙利亚政府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描述。 

 叙利亚政府继续质疑联合国用于评估局势的机制的可信度、实用性和有效性，

特别是在伊德利卜省被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又称黎凡特解放组织)控制的地区。

联合国在这些地方没有在实地派驻人员，也没有透明或公正的标准来确定人道协

调厅在其报告中提出主张的可信度。没有人能够确定在伊德利卜省内的“联合国

伙伴”，而他们提供了据称侵犯和攻击民用设施的信息。很简单的事实是，伊德利

卜省处于恐怖主义实体黎凡特解放组织的控制之下，该组织继续将民用场所和设

施用于军事目的。 

https://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3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93(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01(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49(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504(2020)
https://undocs.org/ch/S/RES/2533(2020)
https://undocs.org/ch/S/202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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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者在第 10 段中指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经济状况恶化、粮食价格

上涨、燃料短缺以及无法分发补贴费用的燃料，人道主义需求加深。但作者却一

次都未提及为什么经济状况下滑，为什么基本商品和燃料短缺，包括最值得注意

的事实是，美国支持的所谓“叙利亚民主力量”分离主义民兵控制了叙利亚境内

的油井。作者也没有提到某些国家政府对叙利亚采取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叙利

亚人民实施经济封锁。尽管作者指出，“一些人道主义组织报告说，由于缺乏燃

料，不得不取消计划中的任务，限制流动医疗诊所和其他服务的运作”。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重申，联合国应履行其职责，要求停止这些非法措施，这些措施不仅

对全国的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状况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明显影响了联合国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展的人道主义和救济工作的水平、质量和规模。叙利亚政

府毫不怀疑，人道协调厅官员目前掌握了准确信息，了解某些政府对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实施的令人窒息的经济封锁在人道主义、卫生、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影响

以及对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济活动的影响。 

3. 作者在谈到叙利亚西北部事态发展时犯了通常的错误(第 3、4、5 和 17 段)。

他们提到在他们所谓的“伊德利卜降级区”的违规行为，并提到“空袭”和“越

过接触线的地面袭击”，而事实上，这些违规行为是武装恐怖团体所为，被安全理

事会列为恐怖主义实体的黎凡特解放组织首当其冲。 

4. 作者谈到了霍尔营地不断恶化的安全状况(第 7、19 和 38 段)，但却疏于明确

指出谁应对营地不断恶化的状况负责，即美国占领军和这些军队控制的分离主义

“叙利亚民主力量”民兵。叙利亚政府继续与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和联合国合作，改善该营地的情况。 

5. 评估认为，必须向鲁克班营地的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对此表示认同(第 8 段)。但令人吃惊的是，评估没有提到美国的占领是造成该

营地居民人道主义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段中，最新的报告显示比以往报

告有相对改进的一处是，作者说，联合国继续主张立即实现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同时支持自愿离开。 

6. 叙利亚政府反对作者将叙利亚政府与其他团体等同对待，以偏概全的倾向

(第 22、23 和 25 段)。作者说，冲突各方继续任意拘留个人，并重点记录了在叙

利亚政府控制地区，被拘留者在拘留期间因自然原因死亡的案件。作者继续指责

各方“系统化地恐吓和骚扰平民，其中包括被视为附属于敌对方的媒体专业人员

和保健服务提供者”。他们还谈到了将教育设施作为目标和空中轰炸的问题。叙

利亚政府否认这些指控，认为这些指控没有任何事实或法律依据。“汇编”此类信

息并将其纳入人道协调厅报告的过程仍然依靠非专业的方法，使用不符合可信度、

透明度、诚信和公正标准的公开信息来源。 

7. 在第 12 至 15 段中，作者谈到了“支持叙利亚及地区未来”布鲁塞尔会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要强调，政府不接受这些会议，这些会议以帮助叙利亚

人民为借口举行，却没有邀请叙利亚政府这一主要有关方。这些会议已经成为引

人注目的景象，不过是反对党和某些敌视叙利亚的国家对叙利亚政府进行批评和

攻击的平台。同时，报告的作者未能指出，这些审查会议上的某些捐助方履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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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的速度下降，并且同样是这些捐助方越来越多地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实施单

方面胁迫性措施，这与叙利亚人民的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状况恶化以及联合国

在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和救济活动的水平、规模和质量下降是有关系的。 

8. 非常清楚的是，报告的作者在多处试图宣扬跨境援助。他们说，“跨线准入无

法复制跨境准入”。在第 37 段中，作者指出，安全理事会对联合国使用亚卢比亚

过境点的授权到期后，造成医疗用品短缺和失去联合国供应链支持。第 42 段还

提到，“3 月 21 日对首次跨线任务计划目的地阿塔里卜的袭击表明，跨过战事仍

然活跃的前线运送援助的风险很高”。同时，在第 45 段中，作者没有对提供签证

的情况或叙利亚政府就所有请求，无论是签证、访问还是人道主义准入请求与联

合国的合作表示任何赞赏，即使在同时指出“联合国继续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政府合作，以便及时向工作人员提供签证”。在这一切之后，秘书长在他的建议中

指出，“如果不能延长联合国的跨境授权，不仅会扰乱向数百万急需救助的人提

供的救生援助，还会扰乱联合国在该国西北部的冠状病毒病疫苗分配计划”! 

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拒绝接受秘书处报告中对土耳其方面所谓的“出色合作”

的反复赞扬(第 40 段)。这种赞扬是在谈论提供跨界援助监测机制的背景下进行

的，而叙利亚政府认为，鉴于大多数地区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没有理由建立这

种机制。该机制被土耳其政权及其控制下的武装恐怖组织滥用，他们控制着伊德

利卜省和周边地区的局势。与此同时，联合国系统一直无法提供一个监测和监督

机制，确保援助送达合法受益人手中，确保跨境援助不被用于为武器、黑钱和恐

怖主义战斗人员在边界两侧的流动提供便利。 

 叙利亚政府呼吁联合国方面放弃这种不平衡的做法，不要鼓励或赞扬土耳其

方面，土耳其方面实际上是助长这场危机，阻碍实现最终和可持续解决方案的主

要因素。土耳其方面正在占领叙利亚的部分领土并实施人口变迁政策。土耳其方

面正在参与盗窃文物、自然资源以及公共和私人财产，破坏基础设施，并剥夺东

北部地区居民的饮用水。 

10. 在报告中，秘书长在谈到人道主义局势时提到了停滞不前的政治进程。他呼

吁将该国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呼吁各国与协助调查和起诉自 2011 年 3 月以

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

机制合作。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反对这种做法。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拒绝承

认国际刑事法院的任何管辖权或作用，也拒绝承认所谓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

的存在、法律人格或任务授权。该机制继续为联合国树立危险的非法先例，因为

大会正在侵犯安全理事会的权力，特别是违反《宪章》第十二条设立了一个它没

有得到授权成立的非法机构。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向叙利亚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立足人道主

义原则，以公正、诚信的方式提供，不受政治考虑或政治目的的影响，特别是不

受某些对危机升级和延长危机起直接作用的国家所支持的政治考虑或政治目的

的影响。叙利亚呼吁秘书长重新考量对报告这一部分采取的做法，秉持公正、诚

信、专业的原则。秘书长应避免陷入正在被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利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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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问题，这些国家正在阻碍叙利亚的稳定、安全和发展前景，对叙利亚实施

单方面强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对联合国人道主义系统造成了直接不利影响。 

1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再次呼吁联合国人道主义系统尊重联合国人道主义紧

急援助指导原则，特别是大会题为“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的第

46/182 号决议附件第 9 段规定的原则。该段指出，紧急情况、重建和发展之间存

在关系，必须以支持恢复和长期发展的方式，确保救济工作能顺利地过渡到重建

和发展。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重申，现在是联合国人道主义系统遵守第

46/182 号决议附件第 10 段规定的指导原则的时候了，该段指出，经济增长和可

持续发展对于紧急情况极为重要，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还应该重申对经

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而且必须提供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发展问题。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萨姆·萨巴格(签名) 

 

https://undocs.org/ch/A/RES/46/182
https://undocs.org/ch/A/RES/46/182

